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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一、本指南仅为办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以下简称REITs或不动产基金）定向扩募相关业务之用，并非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或深交所）业务规则或对规则的解释。如本指南与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业务规则发生冲突，应当以法律、法规及有关业务规则为准。本指南未尽事宜，参照本所上市基金相关业务指南的规定办理。
二、基金管理人应确保向本所提交的业务申请和不动产基金公告内容一致，提供给指定媒介的不动产基金公告内容和提供给本所的一致。基金管理人应当指定专人负责存续期业务办理，指定专人变更的，应当及时与本所联系。
三、本指南要求基金管理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在本所基金业务专区相应业务表单中有明确列示，部分材料在报送说明中附有模板，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最新模板（注：红色“*”标注的为必须提交材料）提交材料。
四、本所将根据业务需要不定期对本指南作出修订，并保留对本指南的最终解释权。





[bookmark: _Toc146725905][bookmark: _Toc15887][bookmark: _Toc6575][bookmark: _Toc6256][bookmark: _Toc4997][bookmark: _Toc32418][bookmark: _Toc27666]第一章 发售
[bookmark: _Toc3200][bookmark: _Toc17464][bookmark: _Toc16424][bookmark: _Toc26386][bookmark: _Toc26387][bookmark: _Toc146725906][bookmark: _Toc9845]一、发售前的工作
[bookmark: _Toc11331][bookmark: _Toc6205][bookmark: _Toc146725907][bookmark: _Toc26403][bookmark: _Toc28837][bookmark: _Toc15035][bookmark: _Toc32500]（一）披露拟购入不动产项目临时公告
基金管理人完成拟购入不动产项目的尽调工作，与交易对方就不动产项目购入进行磋商谈判。在作出拟购入不动产项目决定前，基金管理人履行必要内部决策程序，并于作出拟购入不动产项目决定后当日或次日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信息披露—>基金临时报告—>项目购入或出售（REITs）”提交临时信息披露申请，披露材料包括拟购入不动产项目的决定公告，并将产品变更草案、扩募方案（如有）作为公告的附件一同披露，公告类别详见附件1。
其中，产品变更草案的内容包括交易概况、拟购入不动产项目及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拟购入不动产项目定价方式和定价依据、资金来源、交易主要风险、交易各方声明与承诺，以及本次交易存在的其他重大因素等，必备要素详见附件2。扩募方案（如有）的内容包括发售方式、发售对象、定价方式、募集资金用途、对原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影响、发售前累计收益的分配方案（如有）等，必备要素详见附件3。
基金管理人首次发布新购入不动产项目临时公告至提交基金变更注册申请之前，应当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信息披露—>基金临时报告”提交临时信息披露申请，定期发布进展公告，说明本次购入不动产项目的具体进展情况。若购入不动产项目发生重大进展或者重大变化，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按照上述流程进行披露。
[bookmark: _Toc10945][bookmark: _Toc146725908][bookmark: _Toc30338][bookmark: _Toc21172][bookmark: _Toc21262][bookmark: _Toc29107][bookmark: _Toc28366]（二）履行变更注册程序期间的信息披露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中国证监会变更注册、本所不动产基金产品变更和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相关申请确认程序期间，应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信息披露—>变更注册公告（REITs）”提交信息披露申请，公告类别详见附件1。信息披露时间及具体情形如下：
1．在当日提交信息披露申请
向本所提交不动产基金产品变更申请和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相关申请时，应在申请当日提交信息披露申请。
2．在发生之日起当日或次日提交信息披露申请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在当日或次日提交信息披露申请：
（1）收到中国证监会或者本所的受理通知书；
（2）收到本所问询；
（3）提交问询答复以及有关文件；
（4）收到本所关于变更申请的无异议函或者终止审核通知；
（5）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变更注册或者不予注册的批复；
3．其他情况下的信息披露申请
履行变更注册程序期间，基金管理人决定撤回申请的，应当说明原因并提交信息披露申请。
[bookmark: _Toc146725909][bookmark: _Toc17886][bookmark: _Toc4659][bookmark: _Toc9293][bookmark: _Toc18638][bookmark: _Toc28872][bookmark: _Toc10094]（三）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履行完毕基金变更注册程序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进行相关信息披露。
1．披露召开持有人大会的通知公告及提示性公告
（1）披露召开持有人大会的通知公告
基金管理人至少在召开持有人大会前30日刊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公告并附相关表决议案，同时披露招募说明书（草案）、基金合同（草案）、托管协议（草案）和法律意见书等文件或其相关修订情况（如有），并将停复牌业务申请作为附件报备。基金管理人应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信息披露—>基金临时报告—>基金持有人大会通知”提交上述临时信息披露申请，将停复牌业务申请作为附件上传，并填写两次停牌时间：第一次停牌为公告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第二次停牌为基金持有人大会召开之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的为计票日）开市起，暂不填写复牌日期。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拟购入不动产项目的议案及拟作出的决议，应至少包含拟购入不动产项目和交易对方，交易价格或者价格区间，定价方式或者定价依据，不动产项目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不动产项目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扩募方案（如有），决议有效期，对基金管理人办理本次不动产项目交易及扩募（如有）的具体授权，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等文件针对本次不动产项目购入事项的相关修订以及其他需要明确的事项等内容。
（2）披露召开持有人大会的两次提示性公告
刊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知公告后，需在2个交易日内连续刊登提示性公告。提示性公告前一交易日，基金管理人需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信息披露—>基金临时报告—>基金持有人大会通知”提交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信息披露申请，并于次一交易日对外披露，提示性公告披露日无需停牌。
2．披露召开持有人大会期间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基金管理人应于基金持有人大会召开之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的为计票日）前一交易日，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信息披露—>基金临时报告”提交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期间停牌的提示性公告信息披露申请。
3．披露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
基金管理人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的前一交易日，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信息披露—>基金临时报告”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本次会议法律意见书，以及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信息披露申请，将停复牌申请作为附件报备并申请于决议生效公告日上午10:30起复牌（如持有人大会决议公布日为非交易日，则公布后首个交易日开市时复牌）。
[bookmark: _Toc36][bookmark: _Toc31332][bookmark: _Toc16819][bookmark: _Toc25836][bookmark: _Toc24943]（四）扩募期间暂停分红业务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启动扩募发售前统筹安排不动产基金分红事宜，自扩募发售期首日至上市日间不办理分红业务，防止扩募期间分红可能造成的基金份额价值波动，避免扩募份额变动可能导致的分红权益登记和红利派发错误。
[bookmark: _Toc59024597][bookmark: _Toc13204][bookmark: _Toc12838][bookmark: _Toc13725][bookmark: _Toc28508][bookmark: _Toc1775][bookmark: _Toc146725910][bookmark: _Toc24259]二、发售
[bookmark: _Toc25551][bookmark: _Toc1450][bookmark: _Toc2212][bookmark: _Toc19654][bookmark: _Toc26883][bookmark: _Toc146725911][bookmark: _Toc26902]（一）扩募发售报备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拟购入不动产项目决议后，基金管理人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基金发行—>扩募发售报备（REITs）”，选择扩募类别为定向扩募，并提交下列文件：
1．发售方案[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如有）盖章扫描件；此处财务顾问指受托办理发售业务的财务顾问，全文同]。
发售方案应包括：
（1）拟购入不动产项目基本情况。
（2）本次发售基本情况。包括发售份额、发售价格或定价原则、发售对象、发售时间安排、申购配售缴款安排、追加认购安排（如有）、中止发售安排、发售失败安排、上市安排、限售情况等。针对报送拟发送认购邀请书对象名单后、启动发售前，或者发送认购邀请书后、竞价开始前，新增认购对象的情形，发售方案可以约定相应处理原则和程序等。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确定发售对象的，需在发售方案中披露已确定发售对象的基本情况、认购数量或金额、已签署的附生效条件基金份额认购合同摘要。
（3）发售准备工作，如竞价安排、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等。
（4）发售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拟采取的措施。
（5）根据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以及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如有）认为需要说明的相关事项。
（6）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如有）联系方式。
2．中国证监会准予基金变更注册的批文（扫描件）。
3．认购邀请书[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如有）盖章扫描件]。
4．拟发送认购邀请书名单[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如有）盖章扫描件]。
5．发售上市期间报送文件的相关承诺[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如有）盖章扫描件]，承诺内容应包括发售上市期间向本所报送的文件与向投资者提供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内容一致，与经本所审核、对外披露的公告内容一致。全套申请材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如有）对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6．其他文件（如有）。
上述文件应于当日13:00前提交，13:00后提交的不纳入工作日计时。本所收到基金管理人的发售方案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并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向申请人推送确认定价基准日和发售期首日待办。基金管理人报送的发售方案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业务指引第3号——扩募及新购入不动产（试行）》规定或其他相关要求的，应当按照本所要求予以补正，补正时间不计入前述3个工作日内。
[bookmark: _Toc146725912][bookmark: _Toc2035][bookmark: _Toc782][bookmark: _Toc225][bookmark: _Toc31265][bookmark: _Toc1774][bookmark: _Toc29782]（二）启动发售
基金管理人确定发售时间后，应至少于T1日及之前（T1为定向扩募发售期首日）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基金发行—>扩募发售报备（REITs）”填写确认的定价基准日和发售期首日，并上传“REITs定向扩募基本情况表”（模板见附件4）、“获准注册至发售前不存在重大影响事项的承诺”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如有）盖章扫描件，本所于当日完成审批后，基金管理人于T1日启动发售。
正式启动发售后，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如有）应按照基本情况表中列明的时间和相关工作安排推进发售上市工作。启动发售后，基金管理人不得再对发售方案作出修改。如因特殊情况需要对发售方案作出重大调整的，应当及时通知本所。
[bookmark: _Toc2735][bookmark: _Toc27913][bookmark: _Toc146725913][bookmark: _Toc15245][bookmark: _Toc15145][bookmark: _Toc21944][bookmark: _Toc12530][bookmark: _Toc59024598]（三）发售及认购
发售期内，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如有）按照规定向特定对象组织发售。若特定对象通过本次发售认购基金份额，涉及不动产基金份额的收购及份额权益变动，应当按《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业务办法（试行）》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份额权益变动的审议、审批及披露程序。
[bookmark: _Toc29199][bookmark: _Toc31361][bookmark: _Toc7620][bookmark: _Toc146725914][bookmark: _Toc6709][bookmark: _Toc662][bookmark: _Toc29662]（四）扩募份额备案确认信息披露
完成证监会扩募份额备案当日，基金管理人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信息披露—>REITs定向扩募—>基金合同更新”提交基金合同更新公告（必备要素见附件5），于次日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媒介及本所网站上进行披露。
[bookmark: _Toc27627][bookmark: _Toc15067][bookmark: _Toc4385][bookmark: _Toc5123][bookmark: _Toc17250][bookmark: _Toc146725915][bookmark: _Toc10192]（五）披露发行情况报告书及战略投资者核查文件
[bookmark: _Toc62725203]基金管理人应于Y日至Y+1日（Y日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日）内，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提交信息披露申请，披露定向扩募发行情况报告书、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基金管理人盖章扫描件）、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法律意见书，同时将验资报告作为附件报备。经本所审核通过后，最晚于Y+2日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媒介及本所网站上进行披露。
[bookmark: _Toc11377][bookmark: _Toc9165][bookmark: _Toc22112][bookmark: _Toc26896][bookmark: _Toc9490][bookmark: _Toc146725916][bookmark: _Toc20208][bookmark: _Toc129179229]三、发售后的工作
[bookmark: _Toc5629][bookmark: _Toc29754][bookmark: _Toc1316][bookmark: _Toc7153][bookmark: _Toc9555][bookmark: _Toc2908][bookmark: _Toc146725917][bookmark: _Toc129179230]（一）REITs信息报送
扩募发售报备业务办结后，基金管理人按照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产生的“REITs报送数据维护”流程办理要求，及时填写REITs发售数据并上传相关文件，完成报送后发起上市申请。具体填报内容如下：
1．REITs发售相关数据；
2．基金管理人、运营管理机构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信息；
3．基金管理人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运营管理机构信息披露配合制度。


[bookmark: _Toc17426][bookmark: _Toc13764]（二）披露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拟购入不动产项目完成相关变更注册程序并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实施交易方案，并编制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于实施完毕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信息披露—>基金临时报告—>不动产项目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REITs）”提交不动产项目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信息披露申请，并于次日对外披露。
[bookmark: _Toc22026][bookmark: _Toc146725918][bookmark: _Toc8447][bookmark: _Toc4116][bookmark: _Toc21640][bookmark: _Toc129179231][bookmark: _Toc13681][bookmark: _Toc3997]（三）其他事项信息披露
若在实施不动产项目交易的过程中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信息披露—>基金临时报告—>不动产项目交易重大事项（REITs）”提交信息披露申请，并于次日对外披露。
若拟终止新购入不动产项目，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信息披露—>基金临时报告—>终止新购入不动产项目（REITs）”提交信息披露申请，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终止事项，按照前述章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内容进行信息披露，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授权基金管理人在必要情况下办理终止新购入不动产项目相关事宜的，可豁免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bookmark: _Toc30261][bookmark: _Toc20105][bookmark: _Toc10675][bookmark: _Toc10694][bookmark: _Toc28710][bookmark: _Toc146725919][bookmark: _Toc21126]（四）报送发售总结报告
完成扩募份额备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将发售总结报告[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如有）盖章扫描件]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信息披露事后补充附件”，关联“基金合同更新公告”信息披露申请提交。

	序号
	时间
	工作内容

	1
	启动发售前
	基金管理人向本所提交发售方案、中国证监会准予基金变更注册的批文、认购邀请书、拟发送认购邀请书名单、发售上市期间报送文件的相关承诺等文件进行扩募发售报备。本所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并向申请人推送确认定价基准日和发售期首日待办。

	2
	T1日及之前
	基金管理人确定定价基准日当天，填写确认的定价基准日和发售期首日，并上传“REITs定向扩募基本情况表”（模板见附件4）、“获准注册至发售前不存在重大影响事项的承诺”盖章扫描件。

	3
	发售期间
	基金管理人按照规定向特定对象组织发售，若涉及基金份额的收购及份额权益变动，需履行相关审议、审批及披露程序。

	4
	Y日
	会计师事务所就扩募发售结果出具验资报告。

	5
	Y-Y+1日
	基金管理人向本所提交发行情况报告书信息披露申请于次日披露，同时将验资报告等文件作为附件报备。

	6
	发售完成后
	需及时实施交易方案并编制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于实施完毕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信息披露。若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还需及时披露相关事项；若拟终止新购入不动产项目，需进行信息披露，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终止事项（如需）；提交发售总结报告。


[bookmark: _Toc7929][bookmark: _Toc6328][bookmark: _Toc23995][bookmark: _Toc7034][bookmark: _Toc146725920][bookmark: _Toc20775][bookmark: _Toc1445]第二章 登记、限售及锁定
[bookmark: _Toc29804][bookmark: _Toc146725921][bookmark: _Toc15617]完成定向扩募发售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办理场内份额登记和限售、场外份额登记和锁定业务。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提前确定全部发售对象的，新购入不动产项目的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持有的20%及以内份额自上市之日起60个月不能转让，超过20%的份额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不能转让，且全部份额限售期间内不允许质押；持有份额超过20%的第一大不动产基金持有人或通过认购本次发售份额成为持有份额超过20%的第一大不动产基金持有人的投资者自上市之日起18个月不能转让；通过本次扩募引入的专业机构投资者自上市之日起18个月不能转让。
非提前确定全部发售对象的，通过竞价确定的投资者自上市之日起6个月不能转让，提前确定的部分发售对象限售期参照提前确定全部发售对象的限售规则。
扩募份额解限和解锁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业务指南第4号——存续期业务办理》第二章内容办理。
[bookmark: _Toc22911][bookmark: _Toc9083][bookmark: _Toc4394][bookmark: _Toc6139]一、同时包括场外和场内扩募份额情形
[bookmark: _Toc11693][bookmark: _Toc14873][bookmark: _Toc23335][bookmark: _Toc15866][bookmark: _Toc29579][bookmark: _Toc14237][bookmark: _Toc146725922]（一）总体时间流程
[bookmark: _Toc7128][bookmark: _Toc19980][bookmark: _Toc1963][bookmark: _Toc28163][bookmark: _Toc27498][bookmark: _Toc17077][image: ]1．场外份额登记及锁定时间流程
[bookmark: _Toc31822][bookmark: _Toc23208][bookmark: _Toc18153][bookmark: _Toc20164][bookmark: _Toc19669][bookmark: _Toc4029]2．场内份额登记及限售时间流程
[bookmark: _Toc1591][bookmark: _Toc26789][bookmark: _Toc26115][bookmark: _Toc2222][bookmark: _Toc691][bookmark: _Toc6782][image: ]（二）具体步骤
[bookmark: _Toc28443][bookmark: _Toc8388][bookmark: _Toc20671][bookmark: _Toc25856][bookmark: _Toc32562][bookmark: _Toc8743]1．场内份额登记及限售
Y日及之后，基金管理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发行人业务部申请办理场内扩募份额登记及限售业务，接收限售份额的《证券登记申报明细清单》（附件6）后，对所有初始登记信息进行确认并签字盖章。
[bookmark: _Toc146725923][bookmark: _Toc3375][bookmark: _Toc6137][bookmark: _Toc27155][bookmark: _Toc71][bookmark: _Toc32144][bookmark: _Toc26448]2．提交限售锁定申请
基金管理人于M-4日（M日为场外份额强增生效日）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业务办理—>信息披露—>REITs定向扩募”提交信息披露申请，披露日期选择M+2日，披露文件为限售公告（必备要素见附件7），同时将新增场外份额锁定申请表（模板见附件9，盖章扫描件）作为附件进行报备,限售公告于M+2日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媒介及本所网站上进行披露。
场内份额限售申请（模板见附件8，盖章扫描件）及《证券登记申报明细清单》最晚应于M-1日作为附件进行报备。
[bookmark: _Toc13757][bookmark: _Toc17447][bookmark: _Toc146725924][bookmark: _Toc1633][bookmark: _Toc2622][bookmark: _Toc15671][bookmark: _Toc30853]3．提交暂停恢复基金通平台转让、转入转出申请
提交限售锁定申请同时，基金管理人于M-4日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基金通平台业务—>基金暂停恢复基金通转让、转入转出”提交暂停恢复基金通平台转让、转入转出的业务申请，业务类型勾选“转让”及“转入转出”，暂停日期为M日，恢复日期为M+2日，暂停恢复公告日期为M日，暂停恢复原因选择“定向扩募”。
若无场外扩募份额，则不涉及场外份额相关操作，也无须暂停基金通平台转让、转入转出。
[bookmark: _Toc146725925][bookmark: _Toc16786][bookmark: _Toc4398][bookmark: _Toc21184][bookmark: _Toc20320][bookmark: _Toc19471][bookmark: _Toc74]4．暂停转托管
基金管理人应向中国结算总部基金业务部申请暂停M-1日和M日场外转场内以及场外转场外的转托管业务，并于M-2日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信息披露—>临时报告—>跨系统转托管”提交暂停转托管的信息披露申请，于M-1日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媒介及本所网站上进行披露。
若无场外扩募份额，则不涉及场外份额相关操作，也无须暂停转托管。
[bookmark: _Toc4002][bookmark: _Toc8355][bookmark: _Toc16723][bookmark: _Toc13803][bookmark: _Toc11228][bookmark: _Toc31386][bookmark: _Toc146725926]5．场外份额强增及锁定
（1）基金管理人在M-2日及之前向中国结算总部基金业务部申请临时开通强增业务权限。
（2）基金管理人于M-1日向中国结算总部TA系统申请强增定向扩募所得场外份额，并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信息披露—>REITs定向扩募—>暂停/恢复基金通转让/转入转出”提交暂停恢复基金通转让、转入转出信息披露申请，关联到此前基金暂停恢复基金通转让、转入转出申请的业务（暂停日期为M日、恢复日期为M+2日），于M日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媒介及本所网站上进行披露。
（3）M+2日，基金通平台份额恢复转让、转入转出。
场外扩募份额应于M日强增生效，于M+1日锁定生效。若M日未完成扩募份额强增或M+1未完成扩募份额的锁定，基金管理人应第一时间告知本所和中国结算总部，如确需再次强增或锁定的，应再次按照前述步骤办理剩余份额的强增或锁定。

	序号
	时间
	工作内容

	1
	Y日及之后
	基金管理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发行人业务部申请办理场内扩募份额登记及限售业务，取得《证券登记申报明细清单》。

	2
	M-4日
	1、基金管理人向本所提交限售公告信息披露申请，披露日期选择M+2日，同时将场外份额锁定申请表（如有）盖章扫描件作为附件进行报备。
2、如有场外扩募份额，基金管理人向本所提交暂停恢复基金通转让、转入转出的业务申请，业务类型勾选“转让”及“转入转出”，暂停日期为M日，恢复日期为M+2日。

	3
	M-2日及之前
	如有场外扩募份额，基金管理人向中国结算总部基金业务部申请暂停M-1日和M日场外转场内以及场外转场外的转托管业务，并申请临时开通强增业务权限。

	4
	M-2日
	如有场外扩募份额，基金管理人向本所提交暂停转托管的信息披露申请并于次日披露。

	5
	M-1日
	1、基金管理人最晚于M-1日将场内份额限售申请盖章扫描件及《证券登记申报明细清单》作为附件进行报备。
2、如有场外扩募份额：
（1）基金管理人向中国结算总部TA系统申请强增定向扩募所得场外份额；
（2）向本所提交暂停恢复基金通转让、转入转出信息披露申请并关联至此前基金暂停恢复基金通转让、转入转出申请的业务，并于次日披露。


[bookmark: _Toc5356][bookmark: _Toc9767][bookmark: _Toc146725927][bookmark: _Toc11234][bookmark: _Toc16465][bookmark: _Toc9269][bookmark: _Toc29962]二、仅有场内扩募份额情形
[bookmark: _Toc11884][bookmark: _Toc14885][bookmark: _Toc19563][bookmark: _Toc29705][bookmark: _Toc29536][bookmark: _Toc10864]（一）总体时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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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758][bookmark: _Toc24724][bookmark: _Toc28333][bookmark: _Toc19511][bookmark: _Toc9716][bookmark: _Toc30453][bookmark: _Toc146725928]（二）具体步骤
仅有场内扩募份额时，相应登记限售办理流程可进行简化。
[bookmark: _Toc1495][bookmark: _Toc4046][bookmark: _Toc6076][bookmark: _Toc15092][bookmark: _Toc28193][bookmark: _Toc24727]1．场内份额登记及限售
Y日及之后，基金管理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发行人业务部申请办理场内扩募份额登记及限售业务，接收限售份额的《证券登记申报明细清单》（附件6）后，对所有初始登记信息进行确认并签字盖章。
[bookmark: _Toc12521][bookmark: _Toc25748][bookmark: _Toc146725929][bookmark: _Toc26863][bookmark: _Toc18222][bookmark: _Toc654][bookmark: _Toc32084]2．提交限售申请
基金管理人最晚于K-2日（K日为场内份额限售生效日）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业务办理—>信息披露—>REITs定向扩募”提交信息披露申请，披露日期选择K+1日，披露文件为限售公告（必备要素见附件7），同时将场内份额限售申请（模板见附件8，盖章扫描件）及《证券登记申报明细清单》作为附件进行报备,限售公告于K+1日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媒介及本所网站上进行披露。

	序号
	时间
	工作内容

	1
	Y日及之后
	基金管理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发行人业务部申请办理场内扩募份额登记及限售业务，取得《证券登记申报明细清单》。

	2
	K-2日及之前
	基金管理人最晚于K-2日向本所提交限售公告信息披露申请，披露日期选择K+1日，同时将场内份额限售申请盖章扫描件及《证券登记申报明细清单》作为附件进行报备。

	3
	K日
	完成场内份额登记及限售。

	4
	K+1日
	限售公告信息披露见刊。



[bookmark: _Toc146725930][bookmark: _Toc8780][bookmark: _Toc19548][bookmark: _Toc25623][bookmark: _Toc32115][bookmark: _Toc16926][bookmark: _Toc23456]第三章 上市
[bookmark: _Toc2086][bookmark: _Toc25790][bookmark: _Toc13299][bookmark: _Toc32507][bookmark: _Toc146725931][bookmark: _Toc23142][bookmark: _Toc11239]一、一致行动人信息填报
基金管理人应当最晚于L日（L日为扩募份额上市日）前一交易日，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业务指南第4号——存续期业务办理》第六章内容，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基础资料维护—>一致行动人维护”填报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
[bookmark: _Toc146725932][bookmark: _Toc30790][bookmark: _Toc30678][bookmark: _Toc13123][bookmark: _Toc15879][bookmark: _Toc6065][bookmark: _Toc26930]二、提交扩募份额上市申请
基金管理人于L-5日前，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的“业务办理—>基金上市—>扩募上市（REITs）”提交扩募份额上市申请材料，包括扩募份额上市申请书（附件10）、扩募份额上市交易公告书（必备要素见附件11）、验资报告、已生效的不动产基金认购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的认购协议（如有）、不动产基金所投资专项计划的成立公告、不动产基金所投资专项计划的已生效的基础资产买卖协议（如有）等。申请界面中，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告日期选择L-3日，扩募类别选择“定向扩募”，新增份额本次可流通数量填写“0”。
[bookmark: _Toc146725933][bookmark: _Toc16535][bookmark: _Toc23860][bookmark: _Toc26195][bookmark: _Toc20052][bookmark: _Toc11400][bookmark: _Toc5271]三、披露上市交易公告书
L-4日前，基金管理人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信息披露—>REITs定向扩募—>扩募份额上市交易公告书”提交信息披露申请，关联到此前扩募份额上市申请的业务，经本所审核通过后于L-3日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媒介及本所网站上进行披露。
[bookmark: _Toc1238][bookmark: _Toc14089][bookmark: _Toc5376][bookmark: _Toc3023][bookmark: _Toc26848][bookmark: _Toc146725936][bookmark: _Toc1247]四、披露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基金管理人于L-1日通过本所基金业务专区中的“业务办理—>信息披露—>REITs定向扩募—>扩募份额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提交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信息披露申请，于L日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媒介及本所网站上进行披露。同日，扩募份额完成上市。

	序号
	时间
	工作内容

	1
	L-5日前
	基金管理人向本所提交扩募份额上市申请材料，包括扩募份额上市申请书、扩募份额上市交易公告书、验资报告、不动产基金认购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的认购协议（如有）、不动产基金所投资专项计划的成立公告、不动产基金所投资专项计划的已生效的基础资产买卖协议（如有）等。

	2
	L-4日前
	基金管理人向本所提交扩募上市交易公告书信息披露申请，关联到此前扩募份额上市申请的业务，并于次日披露。

	3
	L-1日及之前
	基金管理人向本所申报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

	4
	L-1日
	基金管理人向本所提交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信息披露申请并于次日披露。





[bookmark: _Toc18891][bookmark: _Toc6431][bookmark: _Toc32727][bookmark: _Toc2158]附件1

定向扩募信息披露公告类别

	序号
	一级公告类别
	二级公告类别
	公告内容

	1
	基金临时报告
	项目购入或出售（REITs）
	拟购入不动产项目的决定公告、产品变更草案、扩募方案（如有）

	2
	
	不动产项目购入或出售进展情况（REITs）
	拟购入不动产项目的进展情况公告

	3
	
	不动产项目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REITs）
	不动产项目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4
	
	不动产项目交易重大事项（REITs）
	不动产项目交易重大事项公告

	5
	
	终止新购入不动产项目（REITs）
	终止新购入不动产项目公告

	6
	变更注册公告（REITs）
	基金产品变更申请公告
	基金产品变更申请公告

	7
	
	收到受理通知书
	收到中国证监会/交易所的受理通知书公告

	8
	
	收到交易所问询
	收到交易所问询公告

	9
	
	提交问询答复及相关文件
	提交问询答复及相关文件公告

	10
	
	收到交易所审核决定
	收到交易所关于变更申请的无异议函/终止审核通知公告

	11
	
	收到中国证监会注册决定
	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变更注册/不予注册的批复公告

	12
	
	撤回申请
	撤回申请公告（需说明原因）

	13
	REITs定向扩募
	扩募基金份额募集失败
	基金募集失败公告

	14
	
	扩募发行情况报告
	发行情况报告书

	15
	
	定向扩募限售公告
	限售公告

	16
	
	暂停/恢复基金通转让/转入转出
	暂停恢复基金通转让、转入转出公告

	17
	
	基金合同更新
	基金合同更新公告（如有）、基金合同

	18
	
	扩募份额上市交易公告书
	上市交易公告书

	19
	
	扩募份额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扩募份额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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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变更草案必备要素

产品变更草案封面页需标明不动产基金名称、“产品变更草案”字样和日期，正文开始前包括基金声明和释义。
一、REITs基本信息
二、拟购入不动产项目及交易安排
（一）交易概况
包括交易架构图、交易安排等。
（二）拟购入不动产项目的基本情况
不动产项目情况、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及股权架构等。
（3） 拟购入不动产项目的定价方式和定价依据
三、拟购入不动产项目资金来源
四、交易主要风险
五、交易各方声明与承诺
六、本次交易存在的其他重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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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募方案必备要素

扩募方案封面页需标明不动产基金名称、“扩募方案（草案）”字样和日期，正文开始前包括基金声明、释义和重大事项提示。
一、REITs基本情况
二、本次扩募发售的背景和目的
三、本次扩募方案概要
包括发售方式、发售时间、发售对象、定价方式、募集资金用途、发售前累计收益的分配方案（如有）、上市地点等。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可索引产品变更草案内容。
五、本次扩募对原份额持有人的影响
六、本次扩募发售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七、本次扩募发售是否触发权益份额变动或要约收购
八、本次扩募方案已经取得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九、风险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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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Ts定向扩募基本情况表

	基本情况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管理人
	
	证监会同意注册日期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日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有效期
	

	
	发送《认购邀请书》日期
	
	发送《缴款通知书》日期
	

	
	发售期首日
	
	申购报价日
	

	
	拟扩募份额
	

	筹资情况
	拟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及金额
	

	发售方案
	是否提前确定全部对象
	

	
	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数量（按类别列明）
	

	
	发售底价
	
	定价基准日
	

	
	折扣率（发售底价/定价基准日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
	
	折扣率（发售底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
	

	
	认购邀请书设定的认购金额/数量区间
	
	是否要求预缴保证金（如是，注明预缴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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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合同更新公告必备要素

一、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基金简称、基金运作方式、首次募集基金合同生效日、基金合同更新生效日等。
二、基金募集情况
（一）有效认购份额、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以及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二）投资者名称、最终向投资者发售的基金份额数量及其比例，并明确说明配售的结果是否符合事先确定的配售原则；基金份额数量以及限售期安排等。
（三）非提前确定认购对象的，对于竞价过程中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认购，或实际认购数量明显少于报价时拟认购数量的投资者应列表公示并着重说明。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bookmark: _Toc20704][bookmark: _Toc28488][bookmark: _Toc17647][bookmark: _Toc31942]附件6

不动产基金限售份额
《证券登记申报明细清单》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序号
	证券账户号码
	股东名称
	股东类别
	证件号码
	持股数量
	股份性质
	流通类型
	托管单元编码
	采集标志
	平均原值

	1
	
	
	
	
	
	
	
	
	
	

	2
	
	
	
	
	
	
	
	
	
	


总计记录数：股份数量：
说明：
1．持有数量单位：股票为“股”，基金和权证为“份”，债券为“张”。
2．股份性质：00表示无限售份额；05表示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持有的限售份额；01表示其他限售份额。
发行人核查结果反馈：
□经核查，数据准确无误。

发行人公章
经办人姓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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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公告必备要素

一、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代码、基金简称、业务类型等。
二、限售投资者具体信息
下列投资者作为定向扩募投资者，持有的配售份额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业务指引第3号——扩募及新购入不动产（试行）》的要求办理完成限售业务，具体如下：
（1）场内份额限售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限售份额总量
	限售期（月）

	1
	
	
	

	2
	
	
	

	3
	
	
	


（2）场外份额锁定
	序号
	账户名称
	锁定份额数量
	锁定期（月）

	1
	
	
	

	2
	
	
	

	3
	
	
	





[bookmark: _Toc11733][bookmark: _Toc25325][bookmark: _Toc23969][bookmark: _Toc20664][bookmark: _Toc22243][bookmark: _Toc19789][bookmark: _Toc146725940]附件8

不动产基金新增场内份额限售申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中国证监会关于推出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的公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业务指引第3号——扩募及新购入不动产（试行）》要求，不动产基金定向扩募新增份额存在限售期。现申请对XX基金（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部分场内份额进行限售，限售信息详见附件《证券登记申报明细清单》。

XX基金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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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基金新增场外份额锁定申请表

	序号
	基金代码
	代理人代码
	份额类别
	基金账户
	交易账户
	投资人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申请锁定份额
	份额注册日期
	锁定生效日
	解锁生效日

	1
	
	
	
	
	
	
	
	
	
	
	
	不自动解锁

	2
	
	
	
	
	
	
	
	
	
	
	
	不自动解锁

	3
	
	
	
	
	
	
	
	
	
	
	
	不自动解锁


  请协助办理。

注意事项：
1、对于REITs首次发售，此通知单需于场外份额登记日当日提交至深圳证券交易所，锁定生效日期为场外份额登记日次一交易日。对于REITs定向扩募，此通知单需于规定时点前提交至深圳证券交易所，锁定生效日为定向扩募份额强增确认日次一交易日。
2、基金账户为场外12位基金账户；代理人代码为场外代理人代码；份额类别为“前收费”或“后收费”。
3、交易账户为投资人在场外基金销售人处开立的交易账户。若基金账户下任何交易账户份额均可锁定（不指定交易账户），交易账户填“不指定交易账户”。
4、如需锁定指定的份额明细，需填写份额注册日期。若任何份额明细均可锁定，份额注册日期填“不指定”。
5、中国结算总部基金业务部核验基金账户投资人名称、证件类型、证件号码，根据基金代码、代理人代码、份额类别、基金账户、交易账户、份额注册日期查询确定可锁定份额。可锁定份额大于等于申请锁定份额时，中国结算总部基金业务部在可锁定份额内锁定申请锁定份额；可锁定份额小于申请锁定份额时，锁定失败（不能锁定任何份额）。
6、解锁生效日可填具体日期，填写后将于该日期自动解锁，解锁生效日当日投资者申报的份额减少类业务将被正常处理。解锁生效日不确定或不自动解锁的填写“不自动解锁”。原则上应填写“不自动解锁”。
7、对于完成锁定的份额明细，锁定生效日当日投资者申报的份额减少类业务将判失败。

经办人：           联系电话： 
XX基金管理公司（盖章）
       年     月    
[bookmark: _Toc7302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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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募份额上市申请书

XX基金管理公司
扩募份额上市申请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XX基金已完成扩募，本次募集XX元，涉及XX户投资者，申请XX基金扩募份额于XX年XX月XX日开始上市交易。
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金概况
	中文名称
	XX基金
	基金类别
	不动产基金

	扩募份额拟上市日期
	
	扩募方式
	定向扩募/向原持有人配售/公开扩募

	中文简称
	
	英文简称
	
	本次扩募前份额
	

	基金代码
	
	本次扩募份额
	
	本次扩募后份额
	

	合同更新生效日
	
	基金合同期限
	

	管理人
	
	托管人
	



二、募集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XX基金变更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xxxx]xxx号）批准，于XX年XX月XX日开始募集，并于XX年XX月XX日募集结束。经中国证监会《关于XX基金扩募份额备案确认的函》（机构部函[xxxx]xxx号）同意，于XXXX年XX月XX日基金合同更新生效。
经XX会计师事务所《XX验资报告》（验资报告文号）审验， XX基金本次扩募份额为XX份，有效认购户数为XX户。本次扩募完成后，总募集金额XX元。		

三、持有人结构
截止XX年XX月XX日（上市申请日前一工作日），XX基金完成扩募后，基金全部份额持有人整体结构如下：
	
	场外
	场内
	份额小计

	
	持有份数
	持有人总数
	份额比例%
	持有份数
	持有人总数
	份额比例%
	

	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
	
	
	
	
	
	
	

	合计
	
	
	
	
	
	
	



四、上市工作安排
1、XX年XX月XX日（至少在公告日前二个工作日），提交上市申请。
2、XX年XX月XX日（上市首日前三个工作日），刊登《上市公告书》。
3、XX年XX月XX日（上市首日），刊登《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特此申请，请审查批准。

XX基金管理公司（盖章）
XX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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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交易公告书必备要素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二、基金概览
（一）基金简称、交易代码、截至公告日前两个工作日的基金份额总额和基金份额净值、本次上市的扩募份额、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日期、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等基本信息。
（二）不动产基金投资运作、交易等环节的主要风险
（三）不动产基金认购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以及不动产基金所投资专项计划投资基础资产的情况。
三、基金的扩募与上市交易
（一）本次上市前扩募份额募集情况，至少包括：
1、基金募集申请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基金运作方式、基金合同期限、发售日期、发售价格、发售期限、发售方式、发售机构、验资机构名称、募集资金总额及入账情况、基金备案情况、基金合同更新生效日及该日的基金份额总额等；
2、所有投资者参与本次基金战略配售的具体情况及限售安排。
（二）基金上市交易的主要内容，至少包括：
基金上市交易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上市交易日期、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基金简称、基金交易代码、本次上市交易无限售安排的份额、本次上市交易有限售安排的份额、未上市交易份额的份额规定。
四、持有人户数、持有人结构及前十名持有人
五、基金主要当事人简介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验资机构等基本信息
六、基金合同摘要
七、基金财务状况
八、基金投资组合
九、重大事件揭示
十、基金管理人承诺
十一、基金托管人承诺
十二、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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